
B070

■ 2019年5月31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

*ST

康得 公告编号：

2019-114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康得新）于2019年5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253�号，下称：《关注函》），公司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应监管要求对《关注函》中所列问题向交易所做出书面回复如下：

2019年5月22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新增涉诉和资产查封、冻结公告》，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

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光电” ）于2019年5月20日收到应诉材料，因你公司控股股东康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信托贷款出现违约，康得新光电作为担保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上述诉讼事项涉及金额14.73亿

元，占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12%。 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

并做出书面说明：

1、上述对外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时间、担保金额、担保期、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及其充

分性，以及你公司是否就上述担保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康得新光电作为担保方的上述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时间 担保金额 担保期 反担保

1.

康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7日 48,035.00 2018/9/27-2019/7/31 无

2.

康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7日 98,270.00 2018/9/27-2019/7/31 无

在公司2019年5月20日收到（2019）京04民初458号案件的应诉材料之前，公司现任管理层对该两笔担

保并不知情，在此之后，公司现任管理层在第一时间对该担保事项展开了调查，逐一问询可能涉及该案的公

司员工，并向厦门国际银行中关村支行了解了该案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对该担保事项的初步结论为：相关

工作人员违规使用公司印章，完成了相关存单的质押担保。 公司已向被担保方及起诉方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发出了商务函，说明了该担保的无效性并要求起诉方撤销对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时公司也将保留通过法律

途径追究相关公司员工法律责任的权利。

经公司自查，上述两笔对外担保并未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鉴于该案相关工作人员当时故意违反公司内

控制度，该两笔担保作出时也并未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请对你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详细自查并以列表形式披露，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时间、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被担保方情况及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及其充分

性、相关债务是否出现逾期及已履行的担保责任、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经自查，截至2019年5月29日，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一共39笔，其中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一共11笔，如下表所示。 其余公司及子公司28笔对外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和附

件二。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

额

担保期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是否存

在反担

保

债务

是否

逾期

是否已

履行的

担保责

任

是否

履行

审议

程序

是否

履行

信息

披露

义务

1.

康得新

复合材

料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简

称：康

得新）

康得新光

电

16,

800.00

2019/1/11-2020

/1/11

是，康

得新光

电是康

得新的

全资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2. 康得新

康得新光

电

15,

000.00

2019/1/16-2020

/1/15

同上 否 否 否 否 否

3. 康得新

康得新光

电

19,

800.00

2019/1/25-2019

/9/13

同上 否 否 否 否 否

4. 康得新

康得新光

电

5,

000.00

2019/2/1-2020/

9/21

同上 否 否 否 否 否

5. 康得新

张家港市

金港投资

担保有限

公司、苏州

市信用再

担保有限

公司、苏州

市农业担

保有限公

司、苏州国

发中小企

业担保投

资有限公

司

15,

000.00

2019/1/16-2020

/1/15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6.

张家港

保税区

康得菲

尔实业

有限公

司（简

称：康

得菲

尔）

康得新光

电

19,

368.09

2018/11/16-201

9/11/16

是，康

得菲尔

和康得

新光电

都是康

得新的

全资子

公司

否 否 否 否

已在

《康

得新

复合

材料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

内控

制度

自我

评价

报

告》

中披

露

7.

康得菲

尔

康得新光

电、康得菲

尔、康得新、

江苏康得新

智能显示科

技有限公司

（简称：江

苏康得新）

30,

000.00

2019/1/15-20

24/1/15

是，康

得菲

尔、康

得新光

电、江

苏康得

新都是

康得新

的全资

子公司

否 否 否 否 否

8.

康得新

光电

康得新光

电、康得菲

尔、康得新、

江苏康得新

250,

000.00

2019/1/15-20

24/1/15

同上 否 否 否 否 否

9.

南通康

得新精

密模具

有限公

司（简

称：康

得新模

具）

张家港市金

港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

1,

900.00

2019/1/16-20

20/1/15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

0.

康得新

光电

康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简称：康

得投资集

团）

48,

035.00

2018/9/27开

始，未明确约定

担保期，与主债

权存续期间保

持一致

是，康

得投资

集团是

康得新

的控股

股东，

康得新

光电是

康得新

的全资

子公司

否 是 否 否 否

1

1.

康得新

光电

康得投资集

团

98,

270.00

2018/9/27开

始，未明确约定

担保期，与主债

权存续期间保

持一致

同上 否 是 否 否 否

经自查，对上述11笔对外担保作以下说明：

除上述第10、11笔对外担保已经于本回复第1题回复外，上述第1-9笔担保应由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后提

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方可实施，但是由于债券违约，银行债权人委员会要求实施资产抵押担保，同时政府协

调担保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并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资产进行反担保， 为了缓解当时公司的偿债

压力，时间紧迫，该9笔担保并未履行审议程序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回复。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9日

附件一：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附件二：被担保公司情况

附件一：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

币

别

担保额

度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期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债务

是否

逾期

是否已

履行的

担保责

任

是否

履行

审议

程序

是否

履行

信息

披露

义务

1

北京康得

新功能材

料有限公

司

C

N

Y

12,

000.00

1,650.00

2018/1/25-20

20/1/9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2

北京康得

新功能材

料有限公

司

C

N

Y

30,

000.00

30,

000.00

2018/8/28-20

19/8/28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3

江苏康得

新智能显

示科技有

限公司

C

N

Y

27,

000.00

21,

000.00

2016/9/9-202

3/9/1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4

张家港保

税区康得

菲尔实业

有限公司

C

N

Y

5,

000.00

4,331.44

2018/12/27-2

019/12/27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5

张家港保

税区康得

菲尔实业

有限公司

C

N

Y

20,

000.00

16,500.00

2018/9/18-20

19/8/2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6

张家港保

税区康得

菲尔实业

有限公司

C

N

Y

20,

000.00

7,007.00

2017/11/6-20

18/11/6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7

张家港保

税区康得

菲尔实业

有限公司

C

N

Y

12,

000.00

9,999.00

2019/1/7-201

9/12/21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8

张家港保

税区康得

菲尔实业

有限公司

C

N

Y

15,

400.00

2,644.33

2018/8/16-20

19/8/3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9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76,

000.00

12,747.88

2018/1/1-201

8/12/11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10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80,

000.00

41,791.25

2018/9/18-20

19/8/2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1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5,

000.00

5,000.00

2016/12/28-2

021/12/28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2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30,

000.00

27,

000.00

2018/3/30-2

023/3/28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3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15,

000.00

14,916.35

2018/9/11-20

19/3/5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14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88,

000.00

48,245.00

2018/12/12-2

019/12/12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5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87,

600.00

49,605.00

2019/1/7-201

9/12/21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6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18,

000.00

18,

000.00

2019/1/9-201

9/7/9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7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40,

000.00

0.00

2017/10/31-2

020/10/31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8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US

D

3,

500.00

3,500.00

2018/10/16-2

019/10/16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9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US

D

500.00 500.00

2018/4/13-2

019/4/13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20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14,

650.00

14,646.99

2018/8/17-20

19/3/8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21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25,

000.00

25,

000.00

2018/6/21-20

19/6/21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22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25,

000.00

25,

000.00

2018/8/27-20

19/8/27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23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20,

000.00

13,311.69

2018/8/28-20

19/8/27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24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C

N

Y

200,

000.00

150,

000.00

2018/7/26-20

19/7/26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25

张家港康

得新光电

材料有限

公司

US

D

2,250.00 2,250.00

2017/10/20-

2018/10/20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26

智得卓越

企业有限

公司

US

D

30,

000.00

30,

000.00

2017/3/16-20

20/3/15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27

山东顺凯

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

C

N

Y

38,

000.00

6,211.68

2013/3/21-20

19/3/21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注：2016年6月28日，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出让山东泗水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山东

顺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由于原来公司对该子公司所作担保仍然有效，故受让方无锡市联华印刷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殷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担保

人

被担保

人

币别

担保额

度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期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债

务

是

否

逾

期

是否

已履

行的

担保

责任

是否

履行

审议

程序

是否履

行信息

披露义

务

1

张家

港康

得新

光电

材料

有限

公司

Dimen-

co�

Hold-

ing�B.V.

EUR 250.00 250.00

2018/12/28

-2023/12/2

8

是 否 否 否 是

公告编

号：

2018-

143

附件二：被担保公司情况

被担保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

名称

公司

类型

法

定

代

表

人

公司所在地

注册

资本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备注说明

1

张家

港康

得新

光电

材料

有限

公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自

然人

投资

或控

股的

法人

独

资）

肖

鹏

江苏环保材

料产业园晨

港路北侧、港

华路西侧

722,

899.6

69346

万人

民币

2011年10

月9日

光学薄膜的研发、生产、销售；光电

新材料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摄

影及相关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移

动电话机的研发、生产、销售；计算

机、手机软硬件的开发及服务，触

控模组和交互式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电子产品的研发、销售及委

托区外企业加工，3D显示模组的

研发、生产、销售；化学原料及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的购销,新型建

筑材料、金属复合材料、多媒体电

子产品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

造、加工、销售和技术服务，从事网

络文化经营（待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自有房屋、机械设备租

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

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2

北京

康得

新功

能材

料有

限公

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法人

独资)

孔

达

钢

北京市昌平

区科技园区

振兴路26号1

幢2层

50，

000万

人民

币

2011年8

月5日

生产光学薄膜等高分子膜材料；生

产环保用有机膜；产品设计；图文

设计、制作；销售电子产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租

赁建筑机械设备；出租商业用房、

办公用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 （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3

江苏

康得

新智

能显

示科

技有

限公

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非

自然

人投

资或

控股

的法

人独

资）

邵

振

江

张家港保税

区晨港路85

号

10,

000万

人民

币

2016年6

月17日

智能显示领域、微电子领域、光学

薄膜领域、光学新材料领域的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 软件的开发、制作、数字模拟

电路设计，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委托加工，自有房屋、机械

设备租赁，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4

张家

港保

税区

康得

菲尔

实业

有限

公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自

然人

投资

或控

股的

法人

独

资）

肖

鹏

张家港保税

区台湾路西

侧，和鑫化学

南侧

50,

000万

人民

币

2005年10

月27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开发、生产环保用预涂膜，研发、生

产、销售光学膜及ITO膜，电子产

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委托

区外企业加工，自有房屋、机械设

备租赁，印刷器材及材料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5

智得

卓越

企业

有限

公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周

桂

芬

Craigmuir�

Chambers，

Road�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50,

000美

元

2016年4

月15日

国际贸易

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6

Di-

men

co�

Hold

ing�

B.V.

有限

责任

公司

玮

舟

实

业

香

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De�Run�4281,�

5503�LM�

Veldhoven,�

The�

Netherlands

22,

868.20

欧元

2010年

4月26

日

开发、销售商业化裸眼3D技术和

显示器

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

7

山东

顺凯

复合

材料

有限

公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自然

人投

资或

控股

的法

人独

资)

杨

东

山东省济宁市

泗水县经济开

发区圣诚路9

号

52,

000万

人民

币

2010年

8月23

日

预涂膜高分子膜材料（聚丙烯双

向拉伸薄膜及功能性膜材料产品、

聚酯功能膜、聚酰胺功能膜、金属

化功能膜、复合膜）研发、生产与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

经营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原为上市公

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

司，在2016

年6月份出

售剥离上市

公司体系

8

张家

港市

金港

投资

担保

有限

公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陈

建

兴

杨舍镇港城大

道567号（金茂

大厦）B2701

62,

025.98

4万人

民币

2002年

7月12

日

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

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

资担保、信用证担保。 其它业务：

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

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

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

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

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投资及管理；信息咨询服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为张

家港康得新

光电材料有

限公司向苏

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的

借款提供担

保，南通康

得新精密模

具有限公司

及康得新复

合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为该公司

提供反担保

9

苏州

市信

用再

担保

有限

公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马

晓

苏州市人民路

3118号

150,

000万

人民

币

2011年

8月1日

融资性再担保；融资性担保。 非融

资性担保；提供融资咨询与财务顾

问；投资与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为张

家港康得新

光电材料有

限公司向苏

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的

借款提供担

保，康得新

复合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为该公

司提供反担

保

10

苏州

市农

业担

保有

限公

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非

自然

人投

资或

控股

的法

人独

资）

沈

建

初

苏州市人民路

3158号万融国

际大厦1701室

120,

000万

人民

币

2007年

5月24

日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

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

保、再担保、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

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

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

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

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资产管理。

同上

11

苏州

国发

中小

企业

担保

投资

有限

公司

有限

责任

公司

马

晓

苏州市人民路

3118号（国发

大厦第10-11

层）

81,

600万

人民

币

2001年

12月26

日

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

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

保、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

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

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

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

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

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监管部

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同上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

*ST

康得 公告编号：

2019-115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2019）京04民初458号的前期信息披露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公告了《关于新增涉诉和资产查封、

冻结公告（八）》，其中披露了（2019）京04民初458号案件的具体情况。2019年5月2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253�号，下称：关注

函），对该案涉及的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康得新光电）对公司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作出的担保（下称：涉诉担保）表示关注。

二、关于涉诉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对关注函作出了回复（ 公告编号：2019-114），同时就涉诉担保事项向中航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发出了《商务函》，说明涉诉担保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担保，担保

合同自始无效，不对公司及子公司康得新光电产生任何效力，要求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撤销（2019）京04

民初458号案件对康得新光电的诉讼请求。《商务函》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

三、公司将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1、公司管理层经自查后发现涉诉担保并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后续公司将根据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减轻对公司、债权人和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2、公司将持续关注、推进此事项的进展，如有进展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附件一：《商务函》

附件一《商务函》

商务函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我司从2019年5月20日收到的（2019）京04民初458号案件应诉材料了解到，我司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与你司在2018年9月27日签订了编号为AVICTC2018X0843-1的《中航信托·天顺【2018】172号

康得集团单一资金信托贷款合同》，同日我司的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康得新

光电” ） 与你司签订了编号为AVICTC2018X0843-2-1、AVICTC2018X0843-2-2的 《中航信托·天顺

【2018】172号康得集团单一资金信托存单质押合同》（下合称“质押合同” ），由康得新光电提供2张共计人

民币15亿元的定期存款存单进行质押，为上述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

经我司自查，上述被质押的存款是我司的募集资金，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第7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第

6.3.2条规定，募集资金不得用于质押。 并且，该质押合同的签署未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第16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大会决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修改)》第2条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对控股股东提供担保。 该质

押合同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担保，该质押合同自始无效，不对我司产生任何效力！

我司已经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信

息披露要求，将该笔担保涉及的诉讼情况予以公告披露（ 公告编号：2019-104），并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注函的要求，对该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作出书面说明。

我司现要求你司变更（2019）京04民初458号案件的诉讼请求，撤销康得新光电的担保责任，请你司予以

配合。 我司及全资子公司康得新光电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维护相关公司利益的权利。

特此函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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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6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

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康得新）于2019年5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143号）（下称：

《问询函》），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应监管要求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交易所做出书面回

复如下：

我部在对你公司2018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年报披露，你公司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6.84亿元；同时，你公司对2018年度经营活动进行自查的

过程中，对公司账面原已确认的部分营业收入进行了销售退回账务处理。 年审会计师无法对上述大额销售退

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请补充说明：

（1）逐笔列示对已确认的营业收入进行销售退回涉及的具体交易事项，包括发生背景、时间、交易对方基

本情况（包括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注册地、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及履约

能力，销售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销售内容、金额、结算方式、协议生效条件、销售退回的相关条款、违约责任

等），并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上述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回复：

公司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6.84亿元的原因：

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6.84亿元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在第四季度对2018年以前季度已确认

的部分收入进行了调减，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经过自查，公司与下述两家客户为受托加工业务模式，具体为：公司从下述两个客户指定的供应

商处采购材料加上自产膜材加工后对外销售。 销售成本包括外部供应商（该供应商由客户指定，客户与供应

商系高管任职形成关联关系） 采购成本及公司自产的膜材，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及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应只对自产的膜材和加工费进行收入确认，前期收入确认方法不恰当，故由总额法变成净额法，具体

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总额 调减金额 净额

1 客户1 59,477.98 42,471.84 17,006.14

2 客户2 65,928.39 49,903.59 16,024.80

合计 125,406.37 92,375.43 33,030.94

2、由于下半年下游市场不景气，部分客户履约能力下降；以及部分客户对商品质量判定标准不一致，公

司与部分客户的合作出现分歧，在与客户协商后于2018年12月份签订相关退货协议，将货物退回。

销售退回涉及的具体交易事项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客户名称

销售

我公司

产品

开始

合作

日期

法定

代表人

注册

资本

(单位：

万元

人民

币)

经营范围

主要

财务

数据

注册

地址

与公司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客户3 膜材料

2018030

6

何*忠 3100

生产激光和红外应用

仪器及设备、光电子

材料及光学元器件；

技术推广服务；销售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通讯

设备；软件设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收入

10084万，

资产7825

万，负债

4429万，

净资产

3396万，

净利润65

万

北京市朝

阳区***

所

无

客户4 膜材料

2017082

9

刘* 4000

技术开发；加工制造

机电设备；信息咨询

（不含中介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销售

电子计算机、机电设

备、五金、交电、化工

产品

未能获取

北京市东

城区***

号

无

客户5 膜材料

2017042

8

谢*谊 10000

销售机械设备、建筑

材料、服装鞋帽、化工

产品、电子产品、五金

交电、家用电器、金属

材料、针纺织品、日用

品、通讯设备、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

未能获取

北京市通

州区***

号

无

客户6 膜材料

2012110

1

路*玲

510.10

1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

未能获取

北京市海

淀区***

号

无

客户7 膜材料

2015061

2

张* 1000

从事进出口业务（以

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为准）；销售汽车、焦

炭、金属材料、机械设

备、五金、交电、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日用品、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未能获取

北京市海

淀区***

号

无

客户8 膜材料

2015020

1

王*平 100

销售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

未能获取

北京市海

淀区***

室

无

客户9 膜材料

2015060

3

徐*华 1000

经销：机电产品及配

件、轴承、五金交电、

电器配件、电工器材、

金属材料、化工原料；

研发：轴承技术；其他

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

合法项目；

未能获取

萧山区

***室

无

客户10 膜材料

2015053

0

侯*伟 2000

铝合金门窗生产；塑

料型材料制造；塑料

门窗加工（限分支机

构经营）；机械加工

（异地）；专业承包；

销售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五金交电、钢

材、暖通空调、电子产

品、金属制品、通讯设

备、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技术开发、技术推

广、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

收入

31042万，

资产6855

万负债

4085万，

净资产

2770万，

净利润

135万

北京市丰

台区***

号楼(园

区)

无

客户11 膜材料

2015060

3

龚*有 5000

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销售，煤炭、铁矿石、

镍矿、沥青、燃料油、

化工产品、化工原料、

机械设备、服装、机电

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未能获取

南京市建

邺区***

室

无

客户12 膜材料

2015080

3

吴* 3600

投资管理；化工产品

（不含危化品）、棉花

及棉制品、电子设备、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设备租赁。

未能获取

南京市浦口区

***号

无

客户13 膜材料

2017040

1

瞿* 800

棉花、针纺织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化品）、

电子产品、办公用品、

家俱、装饰材料、建筑

材料的销售；电脑及

配件销售、维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未能获取

南京市玄武区

***室

无

客户14

光学电

子产品

2017080

1

黄*伟 405

国际知名品牌

（MTK，SKHynix

等）的资源型产品

线；产品覆盖包括手

机、电视、车载、可穿

戴、IOT等行业。

未能获取

新界屯门***

室

无

客户15

光学电

子产品

201809 郭*

港币

10,

000

国际贸易 未能获取

UNIT�04,7/F.

,BRIGHT�

WAY�

TOWER,�

NO.*MONG�

KOK�ROAD,

KOWLOON,

HK

无

（2）具体交易退货事项

客户名

称

签 订 日

期

销 售 内

容

合同金额

结 算 方

式

协 议 生

效条件

违 约 责

任

销售退回的相关条

款(退货协议）

金额(元)

不含税

(元）

客户3

201807 膜材料

1,981,

200.00

1,707,

931.03

电汇

无此条

款

无此

条款

1、卖方同意由买方

将上述销售订单项

下涉及的全部货物

退运至卖方指定地

点；2、 买方完成退

货后不再承担上述

销售订单中的付款

义务；3、 本协议双

方签订后14天内买

方需办理完成向卖

方的退货事宜；4、

该退货协议经双方

签订并履行退货事

宜后双方无需再承

担 违 约 责 任

201807 膜材料

1,939,

600.00

1,672,

068.97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1,927,

800.00

1,661,

896.55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1,999,

200.00

1,723,

448.28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1,713,

600.00

1,477,

241.38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927,

800.00

1,661,

896.55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785,

000.00

1,538,

793.10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642,

200.00

1,415,

689.66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856,

400.00

1,600,

344.83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713,

600.00

1,477,

241.38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428,

000.00

1,231,

034.48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880,

000.00

1,620,

689.66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762,

500.00

1,519,

396.55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715,

500.00

1,478,

879.31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692,

000.00

1,458,

620.69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428,

000.00

1,231,

034.48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1,999,

200.00

1,723,

448.28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1,927,

800.00

1,661,

896.55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1,983,

900.00

1,710,

258.62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1,997,

500.00

1,721,

982.76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1,974,

000.00

1,701,

724.16

电汇

客户4

201806 膜材料

4,925,

000.00

4,245,

689.66

电汇

同上 同上 同上

201806 膜材料

4,750,

000.00

4,094,

827.59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4,825,

000.00

4,159,

482.76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4,848,

500.00

4,179,

741.38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4,899,

000.00

4,223,

275.86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4,900,

000.00

4,224,

137.93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4,920,

000.00

4,241,

379.31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4,950,

000.00

4,267,

241.36

电汇

客户5

201807 膜材料

9,974,

016.00

8,598,

289.66

电汇

合同自

双方或

双方法

定代表

人或其

授权代

表人签

字并加

盖单位

公章或

合同专

用章之

日起生

效

1、 卖方所交产

品品种、 型号、

规格、 数量、质

量不符合合同

规定的，如果买

方同意利用，应

当按质论价；如

果买方不能利

用的，应根据产

品的具体情况，

由卖方负责包

换， 并承担修

理、调换或退货

而支付的实际

费用。2、买方拒

绝接受货物或

者无正当理由

要求取消订单

的，应当向卖方

赔偿相当于拒

绝接受货物订

单价格 10%的

违约金。买方迟

延付款的，应当

自应付款日起

按照日千分之

五支付到期应

付款项的延期

付 款 违 约 金

1、卖方同意由买方

将上述销售订单项

下涉及的全部货物

退运至卖方指定地

点2、买方完成退货

后不再承担上述销

售订单中的付款义

务3、本协议双方签

订后14天内买方

需办理完成向卖方

的退货事宜4、该退

货协议经双方签订

并履行退货事宜后

双方无需再承担违

约 责 任

201807 膜材料

8,910,

400.00

7,681,

379.31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9,500,

480.00

8,190,

068.97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9,749,

392.00

8,404,

648.28

电汇

201808 膜材料

4,995,

568.00

4,306,

524.14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4,960,

568.00

4,276,

351.70

电汇

客户6

201807 膜材料

7,148,

544.00

6,162,

537.93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4,980,

960.00

4,293,

931.03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9,973,

480.00

8,597,

827.59

电汇

201808 膜材料

8,126,

976.00

7,006,

013.79

电汇

201808 膜材料

7,497,

000.00

6,462,

931.03

电汇

201808 膜材料

7,641,

840.00

6,587,

793.10

电汇

201808 膜材料

8,750,

000.00

7,543,

103.45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9,014,

000.00

7,770,

689.66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8,651,

536.00

7,458,

220.69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7,988,

448.00

6,886,

593.10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8,943,

520.00

7,709,

931.03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6,675,

750.00

5,754,

956.90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7,573,

300.00

6,528,

706.86

电汇

客户7

201809 膜材料

7,600,

000.00

6,551,

724.14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8,165,

000.00

7,038,

793.10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9,996,

000.00

8,617,

241.38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9,266,

000.00

7,987,

931.03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9,880,

000.00

8,517,

241.38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9,940,

000.00

8,568,

965.52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8,568,

000.00

7,386,

206.90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5,355,

000.00

4,616,

379.31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7,030,

000.00

6,060,

344.83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6,055,

000.00

5,219,

827.59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204,

705.68

7,935,

091.10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585,

000.00

8,233,

012.33

电汇

客户8

201804 膜材料

8,820,

332.00

7,603,

734.48

电汇

1、本合同自双

方或双方法定

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人签字

并加盖单位公

章或合同专用

章 之 日 起 生

效。 双方均同

意本协议项下

销售订单 （指

双方签订的任

何冠以 “销售

合同” 、“采购

合同” 、销售订

单“、“采购订

单” 等名称的

订单） 应及时

互递上述订单

原件；2、 本合

同有效期为 1

年，2018年1月

1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

1、 卖方所

交 产 品 品

种、 型号、

规 格 、 数

量、质量不

符 合 合 同

规定的，如

果 买 方 同

意利用，应

当 按 质 论

价；如果买

方 不 能 利

用的，应根

据 产 品 的

具体情况，

由 卖 方 负

责包换，并

承担修理、

调 换 或 退

货 而 支 付

的 实 际 费

用。 2、买方

拒 绝 接 受

货 物 或 者

无 正 当 理

由 要 求 取

消订单的，

应 当 向 卖

方 赔 偿 相

当 于 拒 绝

接 受 货 物

订 单 价 格

10% 的 违

约金。 买方

迟 延 付 款

的，应当自

应 付 款 日

起 按 照 日

千 分 之 五

支 付 到 期

应 付 款 项

的 延 期 付

款 违 约

金.

1、 卖方同意由买方

将上述销售订单项

下涉及的全部货物

退运至卖方指定地

点；2、买方完成退货

后不再承担上述销

售订单中的付款义

务；3、本协议双方签

订后14天内买方需

办理完成向卖方的

退货事宜；4、该退货

协议经双方签订并

履行退货事宜后双

方无需再承担违约

责 任

201804 膜材料

9,497,

920.00

8,187,

862.07

电汇

201804 膜材料

9,576,

100.00

8,255,

258.62

电汇

201804 膜材料

7,993,

125.00

6,890,

625.00

电汇

201805 膜材料

7,169,

128.00

6,180,

282.76

电汇

201805 膜材料

8,350,

304.00

7,198,

537.93

电汇

201805 膜材料

9,619,

753.00

8,292,

890.52

电汇

201805 膜材料

9,856,

815.00

8,497,

254.31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9,592,

112.00

8,269,

062.07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8,301,

803.00

7,156,

726.72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9,244,

400.00

7,969,

310.34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9,000,

752.00

7,759,

268.97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9,095,

928.00

7,841,

317.24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9,045,

616.00

7,797,

944.83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8,006,

181.00

6,901,

880.17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9,840,

965.00

8,483,

590.52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8,907,

712.00

7,679,

062.07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7,869,

764.00

6,784,

279.31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9,468,

712.00

8,162,

682.76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8,699,

526.00

7,499,

591.38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8,091,

512.00

6,975,

441.38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8,761,

568.00

7,553,

075.86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8,872,

187.00

7,648,

437.07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8,902,

880.00

7,674,

896.55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22,

992.00

8,554,

303.45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10,420,

520.00

8,983,

206.90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682,

046.00

8,346,

591.38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79,

000.00

8,602,

586.23

电汇

客户9

201810 膜材料

7,100,

000.00

6,120,

689.66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9,230,

000.00

7,956,

896.55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7,100,

000.00

6,120,

689.66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9,500,

000.00

8,189,

655.17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880,

000.00

8,517,

241.38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40,

000.00

8,568,

965.52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04,

500.00

8,538,

362.07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10,040,

500.00

8,655,

603.62

电汇

客户10

201810 膜材料

2,850,

000.00

2,456,

896.55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470,

000.00

2,129,

310.34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170,

272.00

1,870,

924.14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800,

000.00

2,413,

793.10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755,

000.00

2,375,

000.00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820,

000.00

2,431,

034.48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911,

000.00

2,509,

482.76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840,

000.00

2,448,

275.86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946,

500.00

2,540,

086.21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662,

500.00

2,295,

258.62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905,

000.00

2,504,

310.34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870,

000.00

2,474,

137.93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821,

384.00

2,432,

227.59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2,710,

000.00

2,336,

206.95

电汇

客户11

201810 膜材料

9,940,

000.00

8,568,

965.52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8,750,

000.00

7,543,

103.45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7,000,

000.00

6,034,

482.76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8,112,

000.00

6,993,

103.45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75,

000.00

8,599,

137.93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572,

600.00

8,252,

241.38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40,

000.00

8,568,

965.52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69,

600.00

8,594,

482.76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9,100,

000.00

7,844,

827.59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9,940,

000.00

8,568,

965.52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5,475,

600.00

4,720,

344.74

电汇

客户12

201801 膜材料

7,945,

694.32

6,791,

191.73

电汇

1、本合同自双

方或双方法定

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人签字

并加盖单位公

章或合同专用

章 之 日 起 生

效。 双方均同

意本协议项下

销售订单 （指

双方签订的任

何冠以 “销售

合同” 、“采购

合同” 、销售订

单“、“采购订

单” 等名称的

订单） 应及时

互递上述订单

原件；2、 本合

同有效期为 1

年，2018年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31日；3.本

合同正式一式

贰份， 买方执

壹份， 卖方执

壹份， 具有同

等 法 律 效 益

1、卖方所交

产品品种 、

型号、规格、

数量、 质量

不符合合同

规定的 ，如

果买方同意

利用， 应当

按质论价 ；

如果买方不

能利用的 ，

应根据产品

的 具 体 情

况， 由卖方

负责包换 ，

并 承 担 修

理、 调换或

退货而支付

的 实 际 费

用。2.买方拒

绝接受货物

或者无正当

理由要求取

消订单的 ，

应当向卖方

赔偿相当于

拒绝接受货

物订单价格

10%的违约

金。 买方迟

延付款的 ，

应当自应付

款日起按照

日千分之五

支付到期应

付款项的延

期付款违约

金 .

1、 卖方同意由

买方将上述销

售订单项下涉

及的全部货物

退运至卖方指

定地点；2、买方

完成退货后不

再承担上述销

售订单中的付

款义务；3、本协

议双方签订后

14天内买方需

办理完成向卖

方的退货事宜；

4、 该退货协议

经双方签订并

履行退货事宜

后双方无需再

承担违约责任

201806 膜材料

9,800,

000.00

8,448,

275.86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9,600,

500.00

8,276,

293.10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9,880,

000.00

8,517,

241.38

电汇

201806 膜材料

7,703,

500.00

6,640,

948.28

电汇

201807 膜材料

6,300,

000.00

5,431,

034.48

商业承

兑汇票

201807 膜材料

9,800,

000.00

8,448,

275.86

201807 膜材料

8,400,

000.00

7,241,

379.31

201807 膜材料

8,504,

000.00

7,331,

034.48

201807 膜材料

4,688,

600.00

4,041,

896.55

201808 膜材料

9,230,

000.00

7,956,

896.55

商业承

兑汇票

预付货

款

201808 膜材料

8,520,

000.00

7,344,

827.59

201808 膜材料

7,000,

000.00

6,034,

482.76

201808 膜材料

8,750,

000.00

7,543,

103.45

201808 膜材料

6,460,

000.00

5,568,

965.52

201809 膜材料

6,987,

774.00

6,023,

943.10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7,030,

000.00

6,060,

344.83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8,400,

000.00

7,241,

379.31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7,700,

000.00

6,637,

931.03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8,875,

000.00

7,650,

862.07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9,940,

000.00

8,568,

965.52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9,800,

000.00

8,448,

275.86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7,126,

375.31

6,143,

426.99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75,

000.00

8,599,

137.93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40,

000.00

8,568,

965.52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74,

016.00

8,598,

289.66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877,

304.00

8,514,

917.31

电汇

客户13

201808 膜材料

9,984,

000.00

8,606,

896.55

电汇

1、本合同自双方

或双方法定代表

人或其授权代表

人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 章 之 日 起 生

效。 双方均同意

本协议项下销售

订单 （指双方签

订 的 任 何 冠 以

“销 售 合 同 ” 、

“采购合同” 、销

售订单“、“采购

订单” 等名称的

订单） 应及时互

递 上 述 订 单 原

件；2、 本合同有

效期为1年，2018

年1月1日至2018

年 12 月 31 日 ；

1.卖方所交产

品品种、型号、

规格、数量、质

量不符合合同

规定的， 如果

买 方 同 意 利

用， 应当按质

论价； 如果买

方 不 能 利 用

的， 应根据产

品 的 具 体 情

况， 由卖方负

责包换， 并承

担修理、 调换

或退货而支付

的实际费用。

2、买方拒绝接

受货物或者无

正当理由要求

取消订单的，

应当向卖方赔

偿相当于拒绝

接受货物订单

价格10%的违

约金。 买方迟

延付款的，应

当自应付款日

起按照日千分

之五支付到期

应付款项的延

期 付 款 违 约

金 .

1、卖方同意由

买方将上述销

售订单项下涉

及的全部货物

退运至卖方指

定地点 ；2、买

方完成退货后

不再承担上述

销售订单中的

付款义务 ；3、

本协议双方签

订后14天内买

方需办理完成

向卖方的退货

事宜；4、 该退

货协议经双方

签订并履行退

货事宜后双方

无需再承担违

约 责 任

201808 膜材料

9,800,

000.00

8,448,

275.86

电汇

201808 膜材料

9,975,

000.00

8,599,

137.93

电汇

201808 膜材料

9,875,

000.00

8,512,

931.03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9,555,

000.00

8,237,

068.97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8,400,

000.00

7,241,

379.31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10,105,

680.00

8,711,

793.10

电汇

201809 膜材料

6,964,

240.00

6,003,

655.17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9,235,

200.00

7,961,

379.31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5,992,

650.00

5,166,

077.59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7,048,

600.00

6,076,

379.31

电汇

201810 膜材料

9,800,

000.00

8,448,

275.86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75,

000.00

8,599,

137.93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890,

872.00

8,526,

613.79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349,

968.00

8,060,

317.24

电汇

201811 膜材料

9,974,

016.00

8,598,

289.56

电汇

客户14

201806

光 学 电

子产品

17,354,

973.84

17,354,

973.84

电汇

双方在本订单履

行过程中往来需

要对订单内容进

行变更的， 需通

过签字盖章的正

式 书 面 方 式 进

行， 否则不具有

法律效力

买方延迟付款

的， 应支付到

期应付未付款

项日千分之五

的违约金，延

期超过 30天

的， 买方有权

要求担保方承

担责任； 若卖

方 延 迟 交 货

的， 每逾期一

日， 应按延迟

交 货 金 额

0.5% 向 买 方

支付滞纳金

1、所涉及的退

货订单包含框

架协议项下卖

方 已 完 成 发

货， 但卖方尚

未付款的销售

订单2、卖方同

意卖方将上述

销售订单项下

涉及的全部货

物退至卖方指

定地点 （运费

由卖方承担）；

卖方指定地址

为： 香港新界

葵涌和宜合道

167-175号 金

威工业大厦 2

座5楼E室3、买

方确认退货货

物未经拆封 、

使用。 货物状

态与采购时一

致， 保存完好

4、买方完成退

货后不再承担

上述销售订单

中的付款义务

5、本协议经双

方签订后14天

内办理完成向

卖方的退货事

宜6、该退货协

议经双方签订

病履行退货事

宜后双方无需

再承担违约责

任 。

201807

光 学 电

子产品

19,057,

459.23

19,057,

459.23

电汇

201807

光 学 电

子产品

20,052,

211.44

20,052,

211.44

电汇

201807

光 学 电

子产品

17,128,

488.24

17,128,

488.24

电汇

201807

光 学 电

子产品

17,015,

245.44

17,015,

245.44

电汇

201807

光 学 电

子产品

19,728,

954.72

19,728,

954.72

电汇

201808

光 学 电

子产品

18,584,

172.96

18,584,

172.96

电汇

201808

光 学 电

子产品

19,728,

954.72

19,728,

954.72

电汇

201808

光 学 电

子产品

17,015,

245.44

17,015,

245.44

电汇

201808

光 学 电

子产品

18,987,

729.12

18,987,

729.12

电汇

201808

光 学 电

子产品

20,052,

211.44

20,052,

211.44

电汇

201808

光 学 电

子产品

14,042,

793.52

14,042,

793.52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8,584,

172.96

18,584,

172.96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3,086,

749.76

13,086,

749.76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8,933,

853.00

18,933,

853.00

电汇

201801

光 学 电

子产品

17,354,

973.84

17,354,

973.84

电汇

201801

光 学 电

子产品

19,728,

954.72

19,728,

954.72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8,987,

729.12

18,987,

729.12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9,057,

459.23

19,057,

459.23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8,987,

729.12

18,987,

729.12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7,354,

973.84

17,354,

973.84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9,057,

459.23

19,057,

459.23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6,483,

347.44

16,483,

347.44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8,987,

729.12

18,987,

729.12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7,128,

488.24

17,128,

488.24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7,015,

245.44

17,015,

245.44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9,728,

954.72

19,728,

954.72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8,933,

853.00

18,933,

853.00

电汇

201810

光 学 电

子产品

19,057,

459.23

19,057,

459.23

电汇

客户15 201809

光 学 电

子产品

15,030,

408.00

15,030,

408.00

电汇

双方签章之日起

生效

卖方延迟交货

的， 每逾期一

星期卖方将按

延迟交货货物

总 值 0.5% 向

买方支付迟交

罚款， 不足一

星期按一星期

计算。 但罚款

总额不得超过

迟交货物总值

的5%。如延迟

交货超过原定

期限 10个 星

期， 买方有权

终止合同。

无

合计 - -

1,706,

964,

862.43

1,546,

225,

794.58

- - - -

基于上述调整事项，公司于2018年第四季度调减了前期已经确认的营业收入，调整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明细情况如下：

项目 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万元）

退货调减收入 -154,622.58

总额法改净额法调减收入 -92,375.43

剔除上述因素四季度确认收入 78,551.88

合计 -168,446.13

公司通过全国工商信息查询系统及天眼查就相关交易对方是否与公司存在股权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进

行了核实。公司查阅了前述表格列示的相关的合同、发票、出入库单据、验收单据、运输单据、记账凭证、资金单

据等相关确认依据等，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但由于公司和客户之间出现的合作分歧、内部控制缺陷，存在

退货手续的审批不完整，涉及客户的后续解决方案不完整，退货产品的处理方案不完整。

总体而言，上述退货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项目涉及的经济事项基于交易双方签署的协议，交易

定价与同类产品市价定价一致，现有交易资料显示符合一般商业逻辑。 公司年报发布后，公司对上述退货交

易持续自查，但由于相关人员离职或失联，业务资料交接缺失，客户配合意愿较差，出于谨慎考虑，公司尚不能

排除存在个别工作人员违反内控制度进行违规操作的可能性。

（2）将已确认的部分营业收入进行销售退回涉及的具体金额及原因，并请自查是否存在虚构交易事项、

提前确认营业收入、确认不符合条件的收入、收入确认与回款情况相背离的情形。

回复：

1、销售退回涉及的具体金额及原因，见上述回复。

2、公司查阅了前述表格列示的相关的合同、发票、出入库单据、验收单据、运输单据、记账凭证等相关确认

依据等，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1）公司年报发布后，公司对相关交易持续自查，但由于相关人员离职或失联，业务资料交接缺失，客户

配合意愿较差，且公司目前正在配合相关监管部门进行调查，虽然现有交易资料显示相关交易符合一般商业

逻辑，但是，公司尚不能排除存在个别工作人员违反内控制度进行违规操作的可能性。

（2）公司在自查过程中审查了相关的合同、发票、出入库单据、验收单据、运输单据、记账凭证，根据现有

证据资料，尚未发现公司提前确认营业收入、确认不符合条件的收入的证据，公司年报发布后，公司对相关交

易持续自查，但由于相关人员离职或失联，业务资料交接缺失，公司尚不能排除存在个别工作人员违反内控制

度进行违规操作的可能性。

（3）由于市场不景气、客户履约能力下降及对公司产品质量判断标准产生分歧等相关原因，客户未能按

合同约定的账期回款。

（3）年审会计师针对上述事项已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无法表示意见的依据。

回复：

1、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营业收入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选取销售合同样本，对照康得新业务模式及合同条款等具体情况，结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检查收入

确认政策是否恰当；

（3）获取该年度销售清单，对该年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检查核对销售合同、发票、出库单据、验收单

据、运输单据、报关单、记账凭证、回款单据、公司定期对账单等资料；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数据并与

公司账面外销收入记录进行核对；

（4）结合应收账款函证程序，并抽查收入确认的相关单据，检查已确认收入的真实性；

（5）对公司的销售退回，检查公司退货手续的完整性：A公司与客户退货的协商过程，包括与客户的邮件

或书面沟通凭据，是否涉及对客户的赔偿及后续解决方案，B公司技术、生产、财务等部门对退货产品的审批

确认过程；C检查货物的处理结果，是运输回公司还是作为残次品在客户当地处理。

（6）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核对产成品的发出到客户验收的单证相关

时间节点，以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2、年审会计师对营业收入科目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有：销售合同或订单、应收账款对客户当期发生额的

询证函、出库单据、验收单据、运输单据、报关单、记账凭证、回款单据、公司定期对账单等。

3、无法对公司大额销售退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的依据如下：年审会计师未能取得公司销售退

回的相关资料：公司与客户退货的协商过程，包括与客户的邮件或书面沟通凭据,是否涉及对客户的赔偿及后

续解决方案；公司技术、生产、财务等部门对退货产品的审批确认过程；检查货物的处理结果，是运输回公司还

是作为残次品在客户当地处理。 对此年审会计师无法实施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也未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所以无法判断该事项的真实性和公司账务处理的准确性。

2、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48.65亿元，计提坏账准备12.28亿元；此外，根据年报披露，目前审计

机构尚未完成对客户的走访和核实，独立董事认为，从应收账款的历史数据和回款情况分析，应收账款全额或

大部分收回的可能性不大。 请补充说明：

（1）报告期末前五名应收账款的形成背景、时间、账龄、应收对象具体情况（包括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注册地、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及还款能力，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涉及的交

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回复：

公司前5位应收账款对象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客户

名称

开始

合作

日期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

本(单

位：万

元人民

币)

经营

范围

注册地

址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

财务

数据

期末

余额

形成

背景

账龄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1

客户

2

2018

0627

金** 8000

手机、

平板

电视、

电视

电子

元器

件、电

容式

触摸

屏元

器件、

液晶

模块

显示、

数据

终端、

平板

计算

机及

电子

产品

的研

发、生

产销

售；

云南省

红河州

**

否

未能

获取

712,

246,

094.

71

销售

712,

246,

094.71

- - -

2

客户

1

2018

0331

张** 8000

手机、

平板

计算

机、电

视、电

子元

器件、

电容

式触

摸屏

元器

件、

SMT

电路

板、航

空模

型、航

模零

件的

制造

与销

售；设

备租

赁业

务；经

营各

类商

品（不

含危

险化

学品）

和技

术的

进出

口

福建省

龙岩市

**

否

未能

获取

612,

911,

674.

43

销售

612,911,

674.43

- - -

3

客户

16

2014

0131

Tak

e**

1港币

主要

经营

国际

贸易。

主要

购入

我公

司光

学膜

标准

膜、

ITO�

FILM

、

KTZ

M、

KFNI

、

KFNN

等多

规格

产品。

香港 否

未能

获取

542,

032,

880.

58

销售

315,

404,

121.09

226,

628,

759.49

- -

4

客户

17

2014

0929

陈**

未能获

取

国际

贸易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否

未能

获取

338,

507,

312.

08

销售

17,869,

027.52

294,

275,

691.26

26,362,

593.30

-

5

客户

18

2014

1031

CH

E**

未能获

取

国际

贸易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否

未能

获取

253,

167,

757.

63

销售

19,158,

622.80

234,

009,

134.83

-

合计：

2,

458,

865,

719.

43

-

1,677,

589,

540.55

754,

913,

585.58

26,362,

593.30

-

目前该等客户的回款已经出现异常，公司正在进一步核查，客户回款出现异常的原因。

公司在自查过程中审查了相关的合同、发票、出入库单据、验收单据、运输单据、记账凭证，现有交易资料

显示符合一般商业逻辑。 公司年报发布后，公司对上述交易持续自查，但由于相关人员离职或失联，业务资料

交接缺失，客户配合意愿较差，出于谨慎考虑，公司尚不能排除存在个别工作人员违反内控制度进行违规操作

的可能性。

（2）请结合应收账款的历史及期后回款情况，说明应收账款是否存在全额或大部分无法收回的风险及坏

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下转B071版)


